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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
 
一、导言  
 
 法律改革委员会经过大约三年的研究，今天出版了「刑事诉讼中

配 偶的 作证 资格 和可 否强 制作 证问 题研 究报 告 书 」； 有关 的研 究工 作

首 先由 委员 会属 下一 个由 翁松 燃博 士任 主席 的小 组委 员会 进行 ，然 后

由委员会本身接手负责。  
 
 报告书建议对有关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配偶或前配偶出庭作证的

资 格及 可强 制性 的法 例作 出若 干修 改。 一般 而言 ，这 些修 改将 令当 局

更 容易 在刑 事诉 讼中 取得 配偶 的 证 供， 也令 配偶 在这 类诉 讼中 作 证 的

资 格和 可强 制性 方面 所受 的待 遇更 接近 其他 证人 。不 过， 鍳于 夫妻 间

的特殊关系，若干特殊的法规对他们仍然适用。  
 
 委员会是先对有关法例作详细研究及广泛谘询公众人士意见后才

编 成发 表这 报告 书。 研究 有关 问题 的小 组委 员会 成员 包括 一位 执业 大

律 师、 一位 刑事 捡控 专员 、一 位立 法局 议员 和两 位大 学教 授。 他们 共

开 会十 六次 。并 广泛 谘询 各界 人士 及团 体对 现行 法例 及如 何予 以改 善

的意见。  
 
二、配偶作为控方证人  
 
 报告书就配偶作为控方证人这一点作出若干建议。首先，报告书

认 为， 应使 夫妻 一方 在所 有案 件中 均有 资格 为捡 控另 一方 而作 证。 目

前 夫妻 一方 仅在 若干 特殊 情况 下才 可为 检控 另一 方 而 作证 。委 员会 认

为，夫妻一方只要愿意，便应随时有资格为检控另一方而作证。  
 
 其次，报告书建议在若干情况下，夫妻一方应当可受强制为检控

另 一方 而作 证。 这些 特殊 情况 是当 控罪 涉及 殴打 、伤 害或 恐吓 伤害 配

偶 、或 引致 家庭 子女 死亡 或受 伤、 或对 这类 儿童 作出 性侵 犯的 时候 ，

而这类儿童包括未满十六岁而夫妻一方替代其父母履行家长责任的。  
 
 委员会明白到，一方面社会大众对于维系婚姻制度和确认夫妻间

事 有隐 私权 的重 视， 另一 方面 有需 要保 障配 偶及 儿童 和防 止罪 案， 所

以 已审 慎考 虑过 平衡 这两 方面 的利 益的 需要 。委 员会 相信 上述 建议 恰

好 可以 平衡 这些 互相 冲突 的利 益， 并能 改善 现 行 法例 ，因 为现 行法 例

没有认识到被殴打配偶和受虐待的儿童随时受害的处境。  
 
 作为这项改革的引伸，报告书建议在夫妻一方为可强制证人的案

件 中 ， 废 除 现 行 拒 绝 透 露 夫 妻 间 通 讯 的 特 权 。 报 告 书 亦 就 与 被 告 人

（ 包括 同案 被控 的配 偶） 共同 受审 的人 士作 出若 干建 议， 因为 委员 会

认为这些建议与上述改革项目有必然的逻辑关系。  



三、配偶作为辩方证人  
 
 报告书就配偶作辩方证人的问题提出若干建议。首先，报告书认

为 有关 夫妻 双方 均有 资格 在任 何案 件中 为配 偶的 辩 护 而作 证的 现行 法

例 ，不 应有 所改 变。 报告 书并 指出 夫妻 双方 一般 来说 均应 可受 强制 为

配 偶的 辩护 而作 证。 这表 示一 名被 告可 强制 配偶 为其 作证 。现 时， 配

偶 可为 辩方 作证 ，但 不能 受强 制 这 样做 。委 员会 认为 。被 告无 论何 时

都 应 有 权 为 了 替 自 己 辩 护 而 要 求 提 供 一 切 有 关 的 证 供 。 如 有 需 要 的

话 ，包 括配 偶的 证供 。不 过， 这规 则并 不适 用于 夫妻 双方 因同 一罪 名

而共受审的情况。  
 
 报告书表示，在这情况下，夫妻一方应继续有资格为与共同受审

的 配偶 作证 ，但 不应 受强 制这 样做 ，除 非由 于任 何原 因， 作证 的配 偶

在 审讯 中不 会或 不再 会被 裁定 该项 罪名 成立 。报 告书 亦因 应上 述改 革

就 夫妻 一方 应否 为与 被控 配偶 共同 受审 的人 作证 的问 题， 提出 一些 建

议。  
 
四、免使配偶获罪的特赦  
 
 报告书建议订立免使配偶获罪的法定特权。现时，普通法中是否

有 这项 特权 ，仍 是一 个疑 问。 若享 有这 项特 权， 则为 辩方 或控 方作 证

的 夫妻 一方 ，可 以用 回答 有关 问题 可能 导 致 其配 偶负 罪为 理由 ，而 拒

绝作答。  
 
 不过，报告书认为这项特权将不适用于配偶可受强制作控方证人

的 案件 ，例 如对 配偶 施用 暴力 的案 件。 如准 许这 些案 件中 行使 这项 等

权，则实际上是否定了使配偶成为可受强制证人的作用。  
 
五、对未有传召配偶作证的评论  
 
 报告书指出，任何被控某罪的人未有传召配偶作辩方证人，主控

不 得加 以评 论。 委员 会认 为， 在香 港， 在有 些情 况下 ，可 能不 宜 容 许

对 夫妻 一方 没有 传召 配偶 作证 一事 加以 评论 。被 告可 能是 基于 种种 理

由 不愿 召传 配偶 作证 ，这 并不 一定 表示 有关 证供 对被 告不 利。 报告 书

指出：不宜容许有关方面因此加以评论。  
 
六、对同居者并不适用  
 
 报告书指出，关于配偶在刑事诉讼中作证的特别规则（这些特别

规 则， 举个 例子 ，有 时可 使配 偶避 免作 证） ，适 用范 围不 应扩 大及 于

同 居者 。委 员会 注意 到香 港部 分民 意似 乎赞 成把 同居 者待 如配 偶。 可

是 ，由 于男 女双 方实 际并 未成 婚， 故难 以用 婚姻 的神 圣作 为理 由， 支

持 将特 别规 则同 时适 用于 同居 者。 总的 来说 ，委 员会 认为 ，将 特别 豁

免 权扩 大及 于同 居者 ，多 少会 削 弱 报告 书的 建议 ，因 为建 议的 重点 在

于使法庭可从夫妻之间获得更多证供。  



七、婚姻终止后的情况  
 
 根据现行法律，夫妻一旦离婚，又或婚姻宣告为无效，男女双方

即 不再 受到 关于 配偶 的特 别规 定所 影响 。例 外情 况是 双方 都没 有 资 格

就 婚姻 赓续 期间 某一 事情 指证 对方 ，假 定两 人仍 然维 持婚 姻关 系时 任

何 一方 都没 有资 格就 该事 情作 证。 由法 庭判 决分 居的 夫妇 ，仍 受关 于

配 偶的 规定 所规 范。 报告 书对 这情 况提 出一 项改 变， 建议 在离 婚或 婚

姻 宣告 无效 后， 前配 偶仍 应受 强制 在配 偶可 受强 制作 证 的 案件 ，例 如

对 配偶 施用 暴力 罪行 或是 对十 六岁 以下 子女 作出 性侵 犯的 罪行 ，就 婚

姻赓续期间的事情为控方作证。  
 
八、父母指证子女  
 
 父母指证子女或子女指证父母问题，并不在委员会的研究范围之

内 。不 过， 委员 会认 为如 果委 员会 的建 议获 得实 施， 那便 可顺 理成 章

对 法律 作出 修改 ，规 定除 非属 于上 文所 提及 的例 外情 况 — 例如 父母 对

子 女施 用暴 力案 件， 否则 不得 迫令 被告 的父 母及 子女 为控 方作 证。 报

告书建议日后由有关当局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。  
 
九、意见调查  
 
 小组委员会及委员会在制定建议时，对民意非重视，因为研究的

主 题引 出与 社会 、道 德、 伦理 和家 庭价 值观 有关 的问 题。 委员 会认 为

普 罗大 众的 意见 至为 重要 。委 员会 进行 过两 项意 见调 查； 一项 是以 电

话 进行 ，访 问了 约一 千位 人士 ；另 一项 是问 卷调 查， 问卷 分送 各团 体

机 构及 个别 人士 作答 ，收 回的 答覆 合共 九十 份。 调查 结果 摘要 见报 告

书 附 录 二 ， 至 于 公 众 对 每 一 问 题 的 看 法 ， 亦 在 报 告 书 个 别 论 题 下 研

究。  
 

报 告 书 在 两 处 地 方 与 民 意 有 分 歧 ， 而 这 些 分 歧 在 报 告 书 第 八 章

（ 讨论 可否 强制 配偶 作辩 方证 人） 及第 十九 章（ 讨论 夫妻 通讯 保密 的

特权）有详细论述。  
 
关于第一个问题，委员会认为被告人应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去为自

己 辩护 ，甚 至可 强制 配偶 作证 — 虽 然要 强制 配偶 在 不 自愿 的情 况下 作

证 的 事 例 实 际 上 是 极 少 有 的 。 （ 受 强 制 作 证 并 不 表 示 强 制 某 人 讲 假

话 ，而 只是 要那 人走 进证 人席 ， 从 实答 覆辩 方律 师及 控方 所提 出的 问

题。）  
 
至于报告书与民意分歧的另一处地方，报告书建议配偶证人可拒

绝 透露 配偶 对其 作出 的 通 讯内 容的 特权 ，应 予部 份撤 销， 而民 意则 赞

成 保留 这项 特权 。委 员会 并非 完全 反对 这项 特权 ，事 实上 ，委 员会 在

第 二十 章建 议订 立一 项免 使配 偶获 罪的 更广 泛的 法定 特 权 ，根 据该 项

特 权 ， 夫 妻 一 方 可 拒 绝 任 何 可 令 配 偶 获 罪 的 证 供 。 不 过 ， 报 告 书 指

出 ，这 项新 特权 和现 行可 拒绝 透露 与配 偶通 讯内 容的 特权 ，在 夫妻 一



方 被建 议应 受强 制为 检控 配偶 而作 证的 案件 中不 得运 用。 这些 案件 包

括 被告 人被 控对 配偶 或家 庭中 的儿 童施 用暴 力或 对家 庭中 未满 十六 岁

的 儿童 作出 性罪 行。 报告 书建 议， 如遇 这类 案件 ，应 可强 制配 偶证 人

为 控方 作证 而上 文提 及的 特权 不应 该适 用。 （如 果可 以运 用这 项特 权

的 话， 必会 把规 定配 偶证 人可 受强 制作 证的 作用 一笔 勾销 ）。 换句 话

说 ，特 权的 问题 与配 偶可 否受 强制 作证 的问 题息 息相 关， 而两 者必 一

并予以考虑。  
 

十、摘要  
 
 报告书的建议倘付诸实行，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夫妻一方在涉

及 配偶 的刑 事诉 讼中 作证 的机 会。 同时 ，报 告书 十分 看重 婚姻 作为 一

种 制度 的神 圣性 ，并 没 有 提出 配偶 的地 位应 与其 他证 人完 全一 样。 在

某 些情 况下 ，由 于婚 姻的 关系 ，夫 妻一 方会 继续 有权 拒绝 为指 控配 偶

而作证。  
 
 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言人说，委员会欢迎市民对上述报告书作出批

评 。任 意见 请送 交香 港金 钟道 六十 六号 金钟 道政 府合 署一 楼法 律改 革

委员会秘书  
 
 报告书可在中环康乐广场邮政总局地下政府刊物销售处购买，每

本售价三十一元。  
 
 

—完— 
 

 


